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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 政 警 示 
第 31 期 

北京中医药大学纪委办公室、监察处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23 日 

 
北京市纪委监委公开曝光 8 起 
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

 
日前，北京市纪委监委对近期查处的 8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

问题进行公开曝光。 

1.北京市芳草地国际学校富力分校校长王立军、原副校长兼工会主

席马金秋违规决策使用工会经费组织教师公款旅游问题。2017 年 7 月，

王立军、马金秋等人违规决定使用教师团建活动结余经费(系工会经费)

人民币 27000元，分两批组织本校部分教师赴天津、泰国普吉岛旅游。2

021年 11月、12月，王立军、马金秋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违纪款已

收缴。 

2.北京大洋路农副产品市场有限公司消杀队管理员王玉彬向管理服

务对象索要礼品礼金问题。2020 年底，王玉彬在日常消杀监管工作中，

向管理服务对象索要价值人民币 300元的中药制品。此外，王玉彬还存在

其他违纪违法问题。2021年 11月，王玉彬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违纪款已

收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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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朝阳区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副总经理李明阳、刘骞公车私用问题。2

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间，李明阳先后十余次使用本单位公务车辆在

本市及天津市、河北省等地办理私事，支出燃油及通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3

529.14元；2017年 1月至 2018年 12月间，刘骞先后二十余次使用本单

位公务车辆在本市及天津市、河北省、山东省、黑龙江省等地办理私事，

支出燃油及通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10814.05 元。2021 年 12 月，李明阳、

刘骞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违纪款已退赔。 

4.海淀区上地街道办事处原社区建设办公室科长、一级主任科员孙

波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排问题。2018年 4月至 2020年 1

月，孙波多次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安排，前往澳门、杭州等地旅游，并由

管理服务对象负担相关交通及食宿费用。此外，孙波还存在其他违反组织

纪律和廉洁纪律的行为。2021年 11月，孙波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，免

去其正科级领导职务。 

5.海淀区东升镇海升股份社（北京海升集团公司）党总支委员、副

总经理胡景萱违规收受消费卡问题。2016年初至 2017年春节期间，胡景

萱2次收受有业务联系的企业经营人员给予的消费卡，合计金额1.3万元。

此外，胡景萱还存在其他违纪行为。2021年 12月，胡景萱受到党内严重

警告处分。 

6.石景山区区直机关工委原二级巡视员李景利违规发放未休年休假

补贴的问题。李景利在任区直机关工委书记期间，违规发放未休年休假

补贴共计 3万余元。2021年 11月，经市纪委批准，石景山区委决定，给

予李景利党内警告处分。 

7.通州区于家务回族乡政府工作人员房震公车私用问题。2018 年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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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至 2019年 11月间，房震先后八次私自驾驶乡政府公务用车，办理个人

事务。此外，房震还存在其他违纪行为。2021年 12月，通州区纪委决定，

给予房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 

8.通州区西集镇上坡村村民委员会原主任曹文生违规发放津补贴问

题。2018 年 2 月间，曹文生个人决定，以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理财补助

名义，向 3名非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发放补贴，共计人民币 8100元。20

21年 11月，西集镇党委决定，给予曹文生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 

【来源：清风北京】 


